
送行者的樂章－ 

從《禮記》喪禮看儒家文化的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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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針對儒家《禮記》篇章之喪禮儀式做探討，方式由文本及孔子

言語討論喪禮儀式的文化意涵；其次處理喪禮篇章導引的死亡問題，包

含死亡與靈魂的延續、送行者的樂章、看見與看穿死亡，揭示儒家文化

的生命教育。最後總結《禮記》中，儒家對生命意涵的展現，檢視儒家

看待死亡的過程，將生命的積極性教育人們的痕跡作爬梳，給予儒家在

生命教育上一個符合現代社會禮教的合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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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文將以《禮記》喪禮篇章探討儒家的生命教育，著重於孔子言論

為主題，分析《禮記》記錄喪禮儀式、儀式中的背後意義，及送行者對

待生命的看法。先就《禮記》喪禮文本，說明當時人們面臨死亡進行之

儀式，集中儀式所展現之意義。其次探討《禮記》教導送行者面對死亡

時，如何透過儀式，認識死亡、接納死亡，並且處理送行者的情緒轉折。

後揭示《禮記》喪禮儀式觀照當時人們對生命結束後的教導，據此論

及孔子對生命教育的精神。 

孔子《論語．為政第二》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

之以禮。」1意即父母在世，子女要以合乎禮節的方式奉養父母，當父母

過世，也需以禮節精神舉行葬禮，對於祭祀也應合乎禮。《禮記》談到

的喪禮，諸多孔子言論，孔子對喪禮的思想，如同對其他禮制思想一樣，

有其論點闡述，這影響後世對喪禮禮節的形式，過程中可窺見儒家對生

命的看法。 

面對生命終結時，每個宗教或哲學家均有不同解釋，對儒家思想的

作法如何是引起寫作本文之動機，而《禮記》正記載了部分的喪禮儀式。

本文即以《禮記》篇章的文本及孔子思想 可靠的材料《論語》為探討

依據，使用文本論證方法完成主題。 

 

貳、生命結業式－《禮記》喪禮的階段 

「喪禮」指喪葬之禮，「喪」是哀悼的禮儀，「葬」是安置死者遺

體的禮儀，一個是居喪制度，一個是埋葬制度。儒家經典《儀禮》、《周

禮》和《禮記》中，不少篇章專論各階層的喪禮，包括喪葬制度、禮儀

程序以及應用的器物裝飾等。《禮記》喪禮儀式有一套嚴密記載，全部

                                                 
1清劉寶楠撰：《論語正義》（台北：藝文出版社，1966 年），卷二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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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稱之為「三年之喪」，大致可分為初死、小殮、大殮、埋葬和葬後

祭祀等幾個階段。 

 

一、 臨終的禮：彌留及復禮 

    當臨終者生命處於彌留狀態時，家屬即將準備喪禮進行。《禮記．

喪大記》： 

   疾病，外內皆掃。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      

      床。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2 

病危之後，內外均要打掃乾淨，徹除樂縣，長時間不能奏樂。頭向

東，躺在屋中北面的牆窗下，頭朝東向吸收向陽之氣。脫掉內衣，換上

新衣，服飾上改變穿深衣，並放點絲綿於彌留者的鼻孔邊等他斷氣，確

認死亡的事實。這些舉動是對瀕死者的敬重，使家屬盡其哀而不缺於禮

地完成「慎終」禮節。當絲綿在彌留者的鼻孔已無呼吸後，親屬會因情

緒而哀哭，《禮記．檀弓上》：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3 

親屬透過哭泣，表達期望死者能因而復生，靈魂能感應而使肉身活過

來，如此的招魂儀式是生者對死者最後的盡力，這就是「復禮」。《禮記．

喪大記》： 

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4 

招魂之人一律從東南面的簷角上屋，以竿揭起死者衣，大喊死者三次，

面向北方（幽冥中的鬼魂），希望將其靈魂招回來。《禮記．檀弓》下：

5 

                                                 
2唐孔穎達撰：《禮記正義》(台北：中華書局，1963 年)，注四十四頁 6。 
3唐孔穎達撰：《禮記正義》(台北：中華書局，1963 年)，注八頁 11。 
4唐孔穎達撰：《禮記正義》(台北：中華書局，1963 年)，注四十四頁 3。 
5唐孔穎達撰：《禮記正義》(台北：中華書局，1963 年)，注九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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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鬼神之道也。 

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此處表現其愛慕不捨的方式。 

    日本電影《おくり びと》（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其中一幕，6納

棺師以雙手替死者潔牙、刮鬍、點脂、畫眉、擦背，並在不裸露遺體情

形下，精準俐落地替死者淨身、更衣，這在《禮記．檀弓》（上）亦云：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并作。7 

招魂、楔齒、綴足、口中含飯、為屍體沐浴裝飾、張設帷堂是為了給死

者尊重所體現的溫情之美。《おくり びと》淨身儀式旁白裡說著：「使

已冰冷的遺體復甦，授予其永恆之美。那是準確冷靜的至高無上的愛，

在 後送別故人，靜謐地，那一舉一動都是如此優美。」這與《禮記》

喪禮呈現生命的神聖莊嚴頗似，彷彿一場用儀式交織的死亡美學。之後

《禮記．檀弓》記載於死者口中放入米貝，進行飯含之禮，8則是生者對

死者的飽食之愛與關懷之情，讓死者在黃泉路上不飢不寒。9電影中所進

行的淨身及飯含儀式與中國周人近似，然不同的是執行者為納棺師而非

親屬。 

二、 接納事實的三日而斂 

    面對親人逝世之事實後，生者開始積極性的招魂工作，將死者魂魄

                                                 
6泷田洋二郎導演：《おくり びと》（日本，2009 年 2 月）。譯名：《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

2009 年奧斯卡 佳外語片，影片敘述一名大提琴手因樂團解散而誤進納棺師的工作。編劇與

導演探討生死議題的方法細膩且溫柔，用影像編織成一篇令人動容不已的故事。 
7唐孔穎達撰：《禮記正義》(台北：中華書局，1963 年)，注八頁 11。 
8唐孔穎達撰：《禮記正義》(台北：中華書局，1963 年)，注八頁 11。 
9林素英：《甜蜜的包袱－禮記》(台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2 月)，頁 125。該

文中指出：「當死者不可復生已成事實以後，生者才開始為死者辦理後事。進行小斂之前，生

者必須先為死者沐浴淨身，然後進行飯含之禮，盡到飽食之愛與關懷之情。」飯含之禮要用

角柶插進死者上下牙齒之間，把嘴撐開，以便飯含。飯含是將珠、玉、米、貝等物放在死者

口中，表示人雖然死了，也不能空著嘴。身分不同所使用的飯含亦不同，天子用玉，諸侯用

珠，大夫用米，士用貝。 

77



誠懇地喊回來，這項工作讓原先想要改變的事實無法達成後，便為遺體

進行安排收斂的儀式。普通人死後第二天，要正式穿著入棺的壽衣，稱

為小殮。諸侯是死後五日小殮，天子是死後七日小殮。《禮記．喪大記》：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

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

北上，絞紟不在列。10 

小斂目的在於善待遺體，等待大斂後入棺。小殮後過一天舉行入棺儀

式，叫大殮。在棺內鋪蓆置衾，主人奉屍入棺，蓋棺，復擗踴痛哭，然

後舉行祭奠。大斂則是死後三日將屍體移入棺內之禮。《禮記．問喪》

載： 

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11 

而三日入斂成為周代的禮制是有其原因的。《禮記．問喪》： 

故曰三日而后殮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

之心亦亦衰矣；家室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

矣。是故聖人為之斷絕以三日為之禮制也。12 

用三天時間盡情發洩情緒，同時也準備喪禮的瑣碎工作，三日而斂能夠

提供緩衝時間進行入斂儀式。大斂後，裹紮好的屍體置入棺中，蓋上棺

蓋。靈柩棺蓋後會遷入堂內，直至出殯安葬時才移柩，此時稱之為「殯」。

13《禮記．檀弓》上云： 

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

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14 

                                                 
10唐孔穎達撰：《禮記正義》(台北：中華書局，1963 年)，注四十四頁 14。「小斂穿衣、覆衾以

後用來紮緊屍體的布條，是直一橫三。君、大夫、士所使用的被面均不同。」 
11唐孔穎達撰：《禮記正義》(台北：中華書局，1963 年)，注五十六頁 8。「士死三天入斂，死

者放在牀上叫做尸，裝進棺材就叫做柩，由於喪禮有進無退，所以只要遷動了尸柩，就要盡

情地號哭和跺腳。」 
12唐孔穎達撰：《禮記正義》(台北：中華書局，1963 年)，注五十六頁 9。 
13《太平御覽》卷五四九禮儀部二十八(台北：中華書局 1960 年影印本，第三册)，頁 2489~2490。 
14唐孔穎達撰：《禮記正義》(台北：中華書局，1963 年)，注七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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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柩地點在夏商周三代均不同，夏代停柩於東階之上，那還是在

「主位」；殷人停柩於東西兩楹之間，那是處在「賓主」之間；

到 了 周 代 將 靈 柩 改 放 至 西 階 上 ， 已 將 死 者 身 分 由 主 人 之 禮 移 至

「賓客」（鬼神）尊位，可見周代已將人鬼界線劃分清楚。 15 

三、  永遠的安息－出殯安葬與祭祀 

人 類 社 會 活 動 演 進 至 家 庭 組 織 後 ， 對 於 親 人 死 後 的 遺 體 處

置，已不再如原始社會任憑天地物化。生者不忍見亡者遭野獸咬

食，屍體安置因人類內心不忍之情有了轉變，自曝曬荒野至樹木

遮蔽掩埋，都是為了讓親屬遺體不被野獸分食的心意。之後有了

棺槨的安置，讓生者不忍之情與愛惜之心意得到適當處理，這樣

保存屍體的作法，漸漸成為中國入土為安的下葬原型。中國傳統

的下葬儀式前要進行出殯，下葬之日柩車啟行，前往墓地。《禮記．

檀弓》下：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16 

親友手執牽引靈車的紼，走在前面，如果柩車到墓穴，需執紼幫忙下葬。

經由執紼，棺柩中的死者與眾親故舊藉此繩相連結，棺柩因此獲得指引

入壙。 

柩車進入預先挖好的墓壙，墓道東西兩旁陳放明器，即陪葬品，柩

脫載去柩飾，再將靈慢慢放入壙中。主人贈亡者玄纁一束，置壙中，拜

稽顙之禮，置明器於棺柩兩旁，在棺上加棺飾，再舖設槨蓋板，鋪席，

加抗木，最後封土掩壙，封土掩蓋是為了隱藏不讓人看見。17不過下葬

                                                 
15林素英：《甜蜜的包袱－禮記》(台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2 月)，頁 125~135。 
16唐孔穎達撰：《禮記正義》(台北：中華書局，1963 年)，注九頁 3。 
17唐孔穎達撰：《禮記正義》(台北：中華書局，1963 年)，注五十六頁 9。禮記 檀弓（上）：國

子高日：「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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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子會因情感波動而墓地不肯回去，這是人之常情，《禮記．問喪》

提供了應有的說法。18死者靈柩安葬完畢，要進行「反哭」與「虞」祭。 

下葬後，主人回到祖廟升堂而哭，回到殯所，又哭，這就是反哭。

《禮記．問喪》： 

其送往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

然，若有求而弗得也。 

在送往生者靈柩安葬時，引頸瞻望著前面，心境急迫，似要追上先人而

又趕不上。在安葬後返回的途中不住啼哭，顯出彷徨無措，猶如有求於

先人而沒有得到應允。因此孝子送葬時，如同小孩追隨父母時的哭叫；

下葬回來，又擔心神靈是否跟他回家而遲疑不進。 

之後進行虞祭，虞祭是反哭之後的祭禮，虞是安神之祭的意思，亡

者形體已經安葬，但靈魂無所歸依，需要設祭安厝。虞祭要進行多次，

祭品豐盛，禮儀隆重，要為死者正式設立神主牌位。《禮記．檀弓》下：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
19 

後的卒哭(吉祭)完成後，喪禮的主要程序便告結束，改為吉禮之後就

不必再哭，20整個安葬與祭祀便告終了。 

                                                                                                                                        
棺，土周於椁。」安葬的目的，就是隱藏。隱藏的目的，是希望人們無法看見。因此，衣衿

足以遮住身體，內棺足以容納衣衿，外槨足以容納內棺，墓壙足以容納外槨，就足夠了。 
18唐孔穎達撰：《禮記正義》(台北：中華書局，1963 年)，注五十六頁 9。《禮記．問喪》：「辟

踴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意即搥胸、跺足、痛哭、流涕，悲傷地送走

了死者，這是送走了他的形骸，而迎回了死者的靈魂、精神。下葬後，孝子往往會留在墓地

不肯回去，衹好告訴他人死之後，形體消失，但精魂還在，接下來要趕快回去準備祭禮 
19唐孔穎達撰：《禮記正義》(台北：中華書局，1963 年)，注九頁 10。下葬同一天舉行安神祭，

是基於孝子不忍和親人失去聯繫，這在這一天把不用「尸」的奠改成有尸的祭，代表死者的

虞祭，取代原先的奠。舉行率哭之祭時，祝辭說明已完成喪祭，而且從這一天起就以吉祭來

取代以往的喪祭。 
20唐孔穎達撰：《禮記正義》(台北：中華書局，1963 年)，注九頁 10。文中：「明日，祔於祖父。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把死者的神主敬奉祖

廟，依次序安放在神位上與祖先合祭稱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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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莊嚴的死亡美學－喪禮儀式中的背後意義 

一、心靈安頓的美意 

至今我們仍常看見民間習俗的招魂儀式，甚至它必須由專門人員進

行，儀式目的乃盼望飄散於外的魂魄能因招魂人呼喚而回到身軀位置，

並繼續延長其生命。對已結束生命的親人而言，儀式有更大的企圖，希

望親人不是真的死亡，只是一時的靈魂出竅，經由招魂可以讓遊蕩的魂

魄活回來。《禮記》的復禮經由親人不停地呼喚，透過自己的誠心誠意

讓魂魄辨認親人而歸來，經過復者爬向屋簷上方，用竿揭起死者衣服，

這樣的導引藉「同氣相應」的原理，使得鬼魂能隨著明顯的目標順利回

家。21 

《禮記》復禮儀式能夠讓生者盡情地宣洩對死者的誠懇心意，並且

降低悲傷所帶來的衝擊，使得親人感受人間的愛充臆心中；若無法招回

死者，至少情緒已經盤整，親者死亡事實便能慢慢接受。這背後的意義

是連結與生者的情感，並面對死亡事實，招魂儀式提供心靈安頓的美意。 

二、生命美學的展現 

進行小斂前，親人為死者沐浴淨身及飯含之禮，是讓亡者於往生路

上不飢不寒，而飯禮用「米」則具有生機的自然之美，表達生者仁愛亡

者的美德。從生者不斷為亡者準備所需之物的儀式可以維繫親情牽引，

人情溫暖藉此時經營出來，給予亡者一生辛勤的最後致意。而讓亡者路

上不飢不寒，將人間所需東西，也在死後給予需要的準備，陪葬物品是

生者所能表達的高度心意，這樣的禮儀無疑是對死者生命的體貼，莊嚴

                                                 
21林素英：《甜蜜的包袱－禮記》(台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2 月)，頁 122。文

中提及，經過親友的輪番上陣，登高呼喊，如果真的是魂魄的一時迷途忘返，聽到這麼多親

友的真情呼喚，以及樹立好的返家標誌，也應該可以安然返抵家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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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揭示的是儒家對生命美學的展現。 

人不可能一過世就入斂，再加上古代交通不便，重要親屬若在遠方

他鄉，經由通知才能收到訊息奔喪，有時間上的考量，因此入斂時間具

有等待至親回來的人性意味，而《禮記》提出人死後三天入斂，是妥貼

的設計，因此「三日而斂」成為《禮記》喪禮禮制。這設計的背後蘊藏

著深厚親情，為父母親自沐浴淨身，梳妝打扮並蓋上被衾，如同子女幼

年時父母為我們做的事一樣，孔子儒家孝道教育意含在喪禮中顯現其具

體行為。 

三、宗教性的藝術美 

死亡之禮的性質如何呈現？由上述生命結業式論述可窺之，其具有

宗教性，此種宗教性質形成儒家禮教。進行宗教儀式時，會緊跟一連串

行為展現，如打掃內外、改穿深衣，以表示對亡者的恭敬。因此，莊嚴

優雅成為基本要求，因為具有宗教性質，禮教形而下的形態便演進為形

而上的藝術樣貌。故，宗教及藝術性亦成為喪禮重要性質，讓死亡經驗

在禮教教化形成一種生命藝術及死亡美學。22 

前言提及三代對死亡的看法，可以察覺夏代認為初死者與生者並無

不同，都是自己的親人，因此仍然以主人之禮對待死者，可見當時對生

死觀念重在主觀情感的認同。殷商時期，對於鬼神十分敬畏，因此以為

人死即為鬼，鬼神應該居於尊位，這中間夾雜著主觀情感與客觀理性。

到了周代開始重視文飾之美，認為死者與生者不同，人死為鬼，鬼神位

置以西南為最尊，此時期的生死觀念，已漸往客觀理性的方向認定，宗

教性意味亦逐漸明顯，生者對亡者應盡之情意也就特別珍惜，且能劃清

人鬼分際。 

                                                 
22黃偉林：《孔子的魅力》(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 年 1 月)，頁 74。標題為＜三代

之禮，孔子從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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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命最高的尊重 

在出殯與下葬儀式，處處可見以愛營造的送亡美學，如，送葬親友

挽著綁住輇車的繩索，牽引著柩車前往墓地，經由執引、執紼使棺柩外

的親朋故舊藉繩相繫，因親友牽引，所以柩車得以往前，是親友的執紼，

棺柩得以入壙，更是親友一抔一抔黃土蓋壙穴，使其墓盈滿堅實，這慈

繩愛索是對亡者的深深致意，一抔土則是生者的一分關懷與濃情，讓亡

者在生命止息時，能有安寧的棲息處，是生命崇高的尊重。亡者於安寧

祥和中，被親友們的愛營造出來，牽引出人間之愛，將人死後藉儀式流

露愛的美感經驗接續下去，而禮之存在於人的心理成為一種經驗，既合

理又合情。 

孔子認為，使騷動的內心欲望得到另一種形式的釋放，靠的就是

禮。「發乎情，止乎禮」說的就是個人的禮儀修養。《論語．學而》曾子

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意即大家都能謹禮死者和敬念先人，那

麼民眾的道德自然就會敦厚起來。如此看來，喪禮並不僅只是一種形

式，也不止於表達送行者的內心感受，更往前一步，它影響整個社會使

個人行為產生群體效果，葬禮儀式對送行者的情緒心理健康有所益處。 

 

肆、「知道死，也就知道如何生」－《禮記》喪

禮引導的生命問題 

    《禮記》收錄的文章是孔子的學生及戰國時期儒學學者之作，《禮

記》關於喪禮的部分佔最多，孔子與學生的對話教導，喪禮內容篇幅亦

繁多。因此探究《禮記》喪禮篇章所導引的生命問題，藉孔子與學生記

錄能看見孔子看待死亡的態度，據此進一步論述孔子對生命教育的啟

發。本段探討內容包含「死亡，靈魂的延續」、「送行者的樂章」、「學會

死亡，才能學會活著」。分別就敬鬼神、孝親、珍愛生命三個向度論述

生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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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生，焉知死？」是孔子關於死亡較廣為人知的言論，這話或

許能代表孔子對生命態度的積極觀，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也可能顯露孔子

迴避死亡的態度，但僅憑此話，仍不能作出過度解讀的推論，不過卻可

瞭解孔子對死亡的瞭解與態度是有立場的。《論語．為政》裡，孔子為

樊遲引申孝道時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並

且論及君王治國之道時亦云：「所重民、食、喪、祭。」〈堯曰〉將食糧、

喪葬、祭祀並列為君王的重要施政。喪葬是慎終，祭祀是追遠，「慎終

追遠」就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為政〉的具體政策，其目的是

民德歸厚矣，此乃儒家對死亡的傳統思想。《禮記》關於喪禮的篇章不

少，其中以記載孔子喪葬禮事內容 多，以下論之。 

一、 死亡，靈魂的延續－談敬鬼神 

本文探討死亡問題，由復禮做起點論述時，即從《禮記．檀弓》中

引述靈魂內容，然而天地之間究竟有無鬼神，各教各派爭論不已，至今

仍無法證明，亦無使人類完全信服之證論。孔子甚少探討生死問題，他

曾對子貢說：「自古皆有死。」他沒有像許多思想家一生專注於死亡問

題，孔子不談論他不瞭解的事，不語怪力亂神，甚至不畏懼死亡，也不

擔憂死亡的降臨。23《論語》記錄孔子曾在匡面臨過死亡危機，因長相

似陽虎，被匡人誤認團團圍住一事，但在面臨死亡邊緣時，他無懼於死

亡勢力，憑藉的是「天」，關於生死，他僅提出自古皆有死的說法來表

達安慰。 

孔子雖不執論於死亡，卻將喪禮各項儀式的呈現，在漢代《禮記》

中明白記載。《中庸》記錄孔子對鬼神的論述－子曰：「鬼神之為德，其

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

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

                                                 
23清劉寶楠撰：《論語正義》（台北：藝文出版社，1966 年），卷十頁 5。子畏於匡。曰：「文

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

如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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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24孔子在此談

及鬼神德行之大，神的來臨是不可預料的，怎可怠慢？這話又似乎肯定

了鬼神的存在。在《禮記．檀弓》上有一段文字記載：孔子在衛，有送

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

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

「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25孔子對子

貢稱讚那喪事辦得好，父母才一下葬孝子便隨即掛念起父母，擔心父母

的靈魂是否跟他回家而徘徊於人間？孝子憂慮父母死後的世界無法安

眠於地下，因此急於返家行安息之禮（虞禮）。這段記載說明孔子認為

所有人皆會死，而且死後魂魄歸於塵土，當形體消失後，仍舊遺留過去

生活中的記憶，當生者對於死去至親極端思念時，會讓過去飄渺的記憶

與生者連結，甚至真的感受到鬼神的存在，如大自然一般，空氣中流動

著清香的氣息，鬼神模糊又清晰的特性就在空氣中顯現。26 

王祥齡所著《中國古代崇祖敬天思想》一書提及孔子的鬼神觀念

時，是依其對「天命」的觀念一般，並不主張人應該委託其生命活動於

不可知的鬼神信仰之中。其舉出《論語．雍也》說：「務民之義，敬鬼

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從純理性的態度來看，孔子並不相信有鬼神的

存在，但從教化上而言，為滿足一般大眾因失怙之情的慰藉，又必事死

如事收般地「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可見孔子因為人性的感情需要

而表述了傾向鬼神存在的意念，倘若這種人性情感的意念都要否定，孔

子認為是不仁，他肯定的是情感滿足的部分，27而非相信鬼神。 

死亡、靈魂的延續？到底鬼神在哪裡？真延續了人死後的靈魂？在

孔子的生命命題中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誠心，因此孔子肯定的是生命比

死後的黃土生活寶貴得多，並更具生命的價值意義。 

                                                 
24宋本校刊：《四書集注》（台北：中華書局，1966 年），右第十五章頁 9。 
25唐孔穎達撰：《禮記正義》(台北：中華書局，1963 年)，注七頁 7。 
26唐孔穎達撰：《禮記正義》(台北：中華書局，1963 年)，注四十七頁 9。《禮記．祭義》：「其

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27 王祥齡:《中國古代崇祖敬天思想》(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 年)，頁 15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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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送行者的樂章－孝親 

    本文命題為送行者的樂章乃因《禮記》載記所言，喪期需「徹縣，

去琴瑟」，喪禮流程如同無形樂章規律地在送行者心靈層面呈現，規範

也因儀式背後精神「發乎情，止乎禮」與孔子對《樂》的教化一致，故

以此定義，以此凸顯死亡對「送行者」的意義大於亡者，這中間 能展

現的精神就是孝道。孝，是中國文化，由《禮記》喪禮內容可見祭禮進

行蘊涵人子追養繼孝的心意，目的在於令人子思親情懷得以滿足，均是

站在崇恩報德與人類根本的情感－「孝」立言而來的。唯真正孝順之人，

才會在葬禮之後立刻掛念父母，28從他祭祀所表現的動作與誠懇態度可

以看出來。《詩經．小雅》中云：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 

      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29 

這是孝子悼念父母的詩，整首詩充滿真情，是對父母深恩孝思的代表

作。詩中看到別人的子女還能陪在父母身邊盡孝道，自己的父母卻已不

在人間，一種「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的遺憾，是孝子表

達的心境。 

    孝子進行祭祀時，內心滿臆孝心，專注地參與祭禮，想藉此再度與

親人親近，身體會自然地往前傾；又因為內心期盼與父親相見，連走起

路來都顯露欣喜神情。《禮記．祭義》： 

                                                 
28 余安平著，黃煜文譯：《孔子－喧囂時代的孤獨哲人》(台北：時報文化出版，2008 年 12 月)，

頁 229。 
29屈萬里：《詩經詮釋》(台北：聯經出版社，1991 年 10 月)，頁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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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 

     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 

     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 

     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 

     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30 

孝子祭祀，是盡其虔心而表現為敬虔的動作，彷彿傾聽鬼神吩咐。如果

孝子對親人具有深厚情感，內心應該喜悅，這時「祭如在，祭如神在」

能說明這種心意的實踐。因此孝道實踐的主要因素是建立在子女對父母

的「敬」事，是子女向父母流露的真實感情。31 

孔子對孝的論述是以「敬」為條件，而且要有其價值根源做為實踐，

如此才不至淪於表面形式。如，宰我向孔子問三年喪所云：如，《論語．

陽貨》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     

      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 

      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 

      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 

      愛於其父母乎。 

如王祥齡先生據此提出「三年之喪」是表示子女對父母「三年之愛」，

其價值在於人倫酬恩，32用以酬恩父母對子女的「三年之愛」，是人倫酬

恩的道德觀，並不具有道德強制行，33是一種文化規則，孔子在此段教

訓了宰我的不仁，連人倫的酬恩都不肯完成。 

                                                 
30唐孔穎達撰：《禮記正義》(台北：中華書局，1963 年)，注四十七頁 5。 
31王祥齡:《中國古代崇祖敬天思想》(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 年)，頁 186。 
32唐孔穎達撰：《禮記正義》(台北：中華書局，1963 年)，注五十八頁 30。《禮記．三年問》：

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論語．陽貨篇》

亦載之。 
33 同上。其云孔子所言子女守「三年之喪」是孝道的表現，其所持的理由有三：一、是酬恩；

二、是符合當代所寄託的文化規則；三、是人所 親密而又為吾人與一切生命相通感通之始

點。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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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儒家，父母之喪為的是闡揚孝道，盡孝的意義是倫理，這亦是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與祭，如不祭」之精神，基於這種精神，

孔子不會對無知的死後世界感到恐懼。一個能時感孝心之人，必定流露

真情，因此為親人盡了心意而感到滿足與慰藉，不論鬼神存在與否，以

人內在的誠敬本質，必能真正尋求孝親的價值根源，送行者面對死亡的

意義就不只如樂章般的行禮，而是更多儒家道德實踐的展現。 

三、 學會死亡，才能學會活著－
34
珍愛生命： 

生命寶貴之於人只有一次，一旦生命和理想發生衝突，人們會用什

麼樣的標準來選擇？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生以成仁。」

35儒家聖人孔子選擇捨棄生命成全理想，這並不代表孔子不重視生命，

而是當人生發生衝突時，選擇對生命有意義的決定才是真正的活著。儒

家的殺生成仁、捨身取義，揭示活著的生命是要為理想奮鬥，就算 後

仍賠上生命，也能無悔地面對自己的人生價值。孔子在陳國，糧食斷絕，

跟隨的人都因飢餓而病倒，孔子面臨生命威脅還是活出他至高的美德，

其言：「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可見孔子是執著理想的人。 

孔子之後的儒者對於生命價值的看法也多半受其影響，學習孔子以

個人小我短暫之生命，修身養性，培養浩然之氣，完成大我精神的永恆

生命。孔子曾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子也說:「夭壽不貳，修

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36這思想造就後世儒家的仁人志士，文天祥

便是 好的例子。在從容就義後，衣襟上明志的詩句：「孔曰成仁、孟

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

                                                 
34 Mitch Albom 著，白裕承譯：《 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台北：大塊文化，1998 年)，頁 102。 
35清劉寶楠撰：《論語正義》（台北：藝文出版社，1966 年），頁。孔子勉人做志士仁人，

保全心德。 
36焦循撰，《孟子正義》(台北：中華書局，1965 年)，卷二十六頁 3。孟子論及短命或長壽，不

必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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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愧！」這是儒家典型的生死觀念，強調精神的永垂不朽。 

儒者面對死亡時，會明白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的際遇出現應如

何選擇？當該珍惜生命，不可輕言犧牲。孔子曾對他的學生之中 好勇

的子路說：「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者也。」孔子十分瞭解子路性格上的衝動，因此告誡子路有勇無謀，

莽撞衝動是孔子所不取的，這樣的行為是不知道珍惜生命。蘇軾＜留侯

論＞一文中：「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37一個人

能珍惜自己的生命，懂得善用各樣的價值，便能造福更多人，這就是生

命的意義。 

《 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一書裡有一段話：「當你瞭解自己就要

死了，看事情的方法就因此不同，你或許就不會像過去那樣爭強好勝。」

38又《禮記．問喪》篇章： 

 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

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39 

就現代社會觀之，子女確定父母過世，從前述所談喪禮儀式裡完成生命

告別，子女透過為父母入棺前做的工作，子女能觸發對父母的往日情

懷。當子女對父母離開人世後還保留那分情懷，對生命的感受就更能有

所體悟，不僅能在喪禮看見死，也能在現實生活認真地活，儘管現代社

會仍有它精神上的意義。經由「死之葬禮」儀式，或許對還活著的我們

而言，能學會不那麼爭強好勝，讓生命回歸 具價值的方向前進，重視

心靈情感，以體貼的眼光看現在的處境，看見人類都難免一死，也看穿

自己終需一死，隨時做好準備，這樣活著的時候，就能真正投入生命經

營人生，孔子生命教育內涵也在人性中得到它應有的合理位置。 

                                                 
37 郭預衡、劉盼遂主編：《中國歷代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1991 年)，頁 325。 
38Mitch Albom 著，白裕承譯：《 後 14 堂星期二的課》(台北：大塊文化，1998 年)，頁 106~107。 
39唐孔穎達撰：《禮記正義》(台北：中華書局，1963 年)，注五十六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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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儒學為中國文化主流，孔子則是儒家文化的奠基者，雖然《論語》

是研究孔子學說 可靠的材料，40但《禮記》也收集孔子思想發展的論

述，不僅探討禮儀、介紹六藝、也論及教育，《禮記》記載關於孔子的

言行內容，亦塑造儒家思想的線索來源。41本文藉《禮記》喪禮儀式，

將儀式背後的意義做概括呈現，並聚焦孔子對死亡問題及生命教育的探

討，讓孔子的生死觀在歷史上走了兩千多年後，仍然得見他在中國文化

的脈搏中繼續跳動。 

    本文提出孔子對於死亡的瞭解與態度是明確的，雖不語怪、力、亂、

神，卻肯定活著的生命比死後的黃土世界寶貴得多。從接近死亡、認識

死亡到接納死亡，提供孔子生與死的表述論證。孔子也明白人性的感情

需要，在人死後藉祭祀安慰送行者有其道理，讓禮完成人性需要，這是

《禮記》喪禮儀式的背後含意。而《禮記》喪禮所記載的儀式，本文以

莊嚴的死亡美學論及其藝術性，體現儀式中即是對生命的生之禮讚及死

之尊重的論證。 

  《禮記》喪禮儀式乃依循人性而形成的一種自然，本文給予它合乎

人性因哀痛而需心理安排活動的價值肯定。 後，孔子的生命教育，提

出孔子強調精神層面的價值建立，要世人珍惜生命，以活出人格上的崇

高為立命，用禮確立各種關係的「界限」，完成孔子生命教育的理想－

殺生成仁、捨身取義的表述。 

                                                 
40徐復觀：＜從徐復觀向孔子的思想性格回歸＞（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2 年），頁

431~442。 
41司馬遷等著，林語堂英譯：《孔子的智慧》下（台北：正中書局，2009 年 2 月），頁 21。引

傅佩容＜讀來有幸福感的孔子的智慧＞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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